
113年教育訓練-案例分享 

類別:補填所生子女出生記事    訓練日期:113年 1 月 16日 

主 題 有關國人申請於大陸地區之子女出生記事案 

 

緣自國人張 00女士申請其子杜 00出生記事補填案。 

按內政部 99年 3月 29日台內戶字第 0990060352號函略以：「考

量子女出生事實事涉確認親子關係及親權存在，在國外出生之子

女，得由生父或生母提憑經驗證之外文及中文出生證明文件，申

請於個人記事欄補填子女出生記事為「X男(X女)OOO民國 XXX

年XX月XX日在X地出生在臺無戶籍民國XXX年XX月XX日出生。」

另按內政部 108年 4月 1日台內戶字第 1080111873號函規定：

有關何女士申請補填喪失國籍期間所生子女出生記事 1案，得於

何女士除戶簿頁之個人記事欄補填子女出生記事「X男(X女)OOO

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在 X地出生不具我國國籍民國 XXX年 XX

月 XX日出生。」合先敘明。 

二、本案係張 00女士攜帶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民事裁定書向本

所表示杜 00為其親生子女，杜 00在國外出生現係為香港人民，

於我國並無出生紀錄。因欲讓子認祖歸宗..等之法律需求,子杜

00已向法院提起請求確認親子關係存在，請本所依法辦理登記。 

三、爰請張 00君提憑杜 00出生證明（載有生父母姓名）及身

分證明文件經海基會驗證後，經審查符合上開函示規定，辦理

個人記事補填，因子杜 00為香港人，爰記事內容登載以「X男

(X女)OOO民國 XXX年 XX月 XX日在 X地出生不具我國國籍民國

XXX年 XX月 XX日出生。」。 

法 令 依 據 

戶籍法、內政部 99 年 3 月 29 日台內戶字第 0990060352 號函暨

內政部 108年 4月 1日台內戶字第 1080111873號函 

 

備 註 

 

本文件為教育訓練用，資料不得外流。 



 


